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广安经开区2022年度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部局办、直属企事业单位，市派驻各单位：
经委领导同意，现将《广安经开区2022年度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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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06][bookmark: _Toc277]1.总则
[bookmark: _Toc30608][bookmark: _Toc10867]1.1编制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健全完善广安经开区地质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机制，加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领导，有效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科学有序、精准高效应对全区突发地质灾害事件，避免或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32627][bookmark: _Toc11183]1.2编制依据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四川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四川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广安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931][bookmark: _Toc23511]1.3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24182]本预案适用于处置广安经开区境内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的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处置等工作。
[bookmark: _Toc22507][bookmark: _Toc9509][bookmark: _Toc15414][bookmark: _Toc29901][bookmark: _Toc31971][bookmark: _Toc70002889][bookmark: _Toc29542][bookmark: _Toc12286]2.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bookmark: _Toc2919][bookmark: _Toc70002890][bookmark: _Toc29083][bookmark: _Toc14821][bookmark: _Toc4309][bookmark: _Toc17998][bookmark: _Toc24845][bookmark: _Toc30904]2.1广安经开区地质灾害指挥部
广安经开区地质灾害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是管委会下设专项指挥部，在党工委、管委会领导下，建立常态化组织体系，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区地质灾害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当发生地质灾害时，根据抢险救灾需要，可以在常态组织体系基础上扩大响应，成立临时指挥机构。
区指挥部组成：
指   挥   长：党工委或管委会分管地质灾害的委领导
常务副指挥长：资规分局局长
执法与安监局局长
副 指  挥 长：管委会调研员（联系自然资源工作）
社事局局长
执法与安监局副局长
资规分局副局长
成员单位构成：党群部、办公室、发改局、财金局、商经局、建环局、执法与安监局、社事局、团工委、公安分局、资规分局、消防大队、国网广安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前锋供电分公司、中国电信广安分公司网运分局、中国移动广安前锋区分公司、中国联通广安前锋区分公司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资规分局，资规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资规分局、执法与安监局各1名分管领导任副主任，具体负责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各乡镇（街道）成立相应的地质灾害指挥机构，由主要负责人担任指挥长，并明确与地质灾害应急工作任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在区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辖区的地质灾害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321][bookmark: _Toc13792][bookmark: _Toc12501][bookmark: _Toc11384][bookmark: _Toc70002891][bookmark: _Toc22613][bookmark: _Toc846][bookmark: _Toc17820]2.2区指挥部职责
发生超出区级应对能力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时，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应对；发生中型地质灾害灾（险）情时，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应对；发生小型地质灾害灾（险）情，由管委会按照《广安经开区2022年度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省级层面和市级层面在区内设立现场地质灾害指挥部的，在现场地质灾害指挥部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70002892][bookmark: _Toc6372][bookmark: _Toc13611][bookmark: _Toc3245][bookmark: _Toc10688][bookmark: _Toc15491][bookmark: _Toc30290][bookmark: _Toc13631]2.3区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贯彻党工委、管委会和区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督促、协调指挥部成员单位和乡镇（街道）指挥机构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工作；汇总、上报灾（险）情和应急处置与救灾进展情况。承担区指挥部日常事务和指挥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1353][bookmark: _Toc8561]2.4区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关于完善“三单一书”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落实机制建设的通知》规定的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地质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任务完成。
[bookmark: _Toc15362][bookmark: _Toc14764][bookmark: _Toc8550][bookmark: _Toc3664][bookmark: _Toc70002893][bookmark: _Toc6367][bookmark: _Toc19376][bookmark: _Toc10055]2.5区指挥部下设专项工作组
区指挥部下设专项工作组。各专项工作组组长由牵头单位相关领导担任，负责协调工作组各个成员单位共同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中，可根据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和应对需求，视情增减相关编组设置。
各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和职责如下：
（1）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资规分局、执法与安监局
成员单位：发改局、商经局、社事局、公安分局；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应急抢险综合协调及指挥部各工作组之间的协调工作。负责收集汇总灾（险）情、社（舆）情等信息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管委会报告有关情况；对接相关部门和事发地乡镇（街道）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承办区指挥部会议、活动和文电工作；负责区指挥部后勤保障工作。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抢险救援组
牵头单位：执法与安监局
成员单位：建环局、社事局、公安分局、资规分局、消防大队；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人员搜救和应急抢险。负责制定抢险救援行动计划，组织各方救援队伍和力量展开人员搜救；指导事发地乡镇（街道）开展抢险救援；统筹涉及应急救援力量和志愿者队伍的组织、派遣和管理工作；组织调用、征用抢险救援装备、设备和物资，协助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及装备物资的运输、后勤保障工作；采取一定期限的应急处置措施避免人员二次伤亡。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3）技术支撑组
牵头单位：资规分局
成员单位：商经局、建环局、执法与安监局、社事局；有关行业（单位）专家；驻守技术支撑单位；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进行灾（险）情动态监测、预警预报、抢险救援方案制定等技术支撑工作。组织、协调专家队伍开展地质灾害现场灾（险）情会商研判，提供必要的抢险救援指导；开展灾害现场及周边隐患点排查巡查；指导开展灾害现场地质灾害应急监测；开展应急测绘数据支持工作；开展气象监测，做好气象风险预警；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及时提供环境监测信息；开展水情和汛情的监测；开展交通沿线、市政公用设施及周边应急排查与监测。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4）气象预警保障组
牵头单位：执法与安监局
成员单位：公安分局、国网广安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前锋供电分公司、中国电信广安分公司网运分局、中国移动广安前锋区分公司、中国联通广安前锋区分公司；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气象预警信息研判，保障重要时段气象精准信息分析，及时准确发布，为灾害的救援处置提供气象信息保障。认真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5）通信电力保障组
牵头单位：商经局
成员单位：执法与安监局、公安分局、国网广安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前锋供电分公司、中国电信广安分公司网运分局、中国移动广安前锋区分公司、中国联通广安前锋区分公司；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通信、电力运营企业抢修和维护因灾损坏的通信、电力设施，尽快恢复灾区通信、电力；调度应急通信、电力设备，做好抢险救援现场通讯、电力保障。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6）交通保障组
牵头单位：建环局
成员单位：发改局、财金局、商经局、公安分局、国网广安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爱众股份公司前锋供电分公司；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应急物资、应急车辆和交通保障，开展救援人员运送、现场安全、善后处理等，为现场与各级地质灾害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提供保障。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7）调查评估组
牵头单位：执法与安监局、资规分局；事发地乡镇（街道）。
成员单位：商经局、建环局、社事局、驻守技术支撑单位；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开展灾害体的应急调查，动态掌握灾（险）情；收集、分析相关信息，会同技术支撑组研究后对灾害发展趋势进行初步预测，提出初步应急处置措施建议，汇总后报区指挥部；负责灾（险）情信息的收集、统计、核查和上报工作；开展灾（险）情调查和跟踪评估；对受灾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评估灾害损失；对灾后群众救助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8）群众安置组
牵头单位：执法与安监局
成员单位：发改局、财金局、商经局、建环局、社事局、团工委、公安分局、资规分局；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灾害发生地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组织疏散、转移和临时安置受灾人员；对安置场所进行灾害风险评估，确保安全；开辟紧急避难场所，设置集中安置点，调拨帐篷、衣被、食品、饮用水等救灾物资，保障受灾群众吃饭、穿衣、饮水、住处等基本生活需求。鼓励采取投亲靠友等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及志愿者安置受灾群众。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9）医疗救治组
牵头单位：社事局
成员单位：发改局、商经局、执法与安监局；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抢救和转送受伤群众，必要时建立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加强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等医疗物资的组织调度；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人员伤亡和救援情况；做好灾害发生地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预防和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10）社会治安组
牵头单位：公安分局
成员单位：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灾害发生地社会秩序稳定。开展灾区的交通管制和社会治安维稳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类犯罪活动，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开展灾害现场指挥部、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金融单位、避难和临时安置地等重要目标安全保卫工作。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11）宣传舆情组
牵头单位：党群部
成员单位：商经局、执法与安监局、社事局、团工委、资规分局；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新闻宣传和舆情监管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组织开展抢险救援行动新闻宣传报道，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加强舆情收集分析，开展舆情及网络意识形态监测、研判和引导工作；组织开展对灾区群众的防灾减灾、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科普宣传和安全提示工作；做好现场新闻媒体服务管理工作。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bookmark: _Toc7883][bookmark: _Toc24575][bookmark: _Toc15902][bookmark: _Toc70002895][bookmark: _Toc30347][bookmark: _Toc28824][bookmark: _Toc12280][bookmark: _Toc32326]3.突发地质灾害分级应对
[bookmark: _Toc17369][bookmark: _Toc17076]3.1突发地质灾害分级
[bookmark: _Toc8386][bookmark: _Toc26664]地质灾害按照危害程度和规模大小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3.1.1特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0人以上，或潜在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为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含失踪）30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为特大型地质灾害灾情。
[bookmark: _Toc8823][bookmark: _Toc13593]3.1.2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为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含失踪）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为大型地质灾害灾情。
[bookmark: _Toc4428][bookmark: _Toc25693]3.1.3中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型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含失踪）3人以上、1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为中型地质灾害灾情。
[bookmark: _Toc13220][bookmark: _Toc2358]3.1.4小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含失踪）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地质灾害灾情。
[bookmark: _Toc19480][bookmark: _Toc25576]3.2分级应对
发生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在做好先期处置的同时，报请市级协调省级层面支持或者组织应对，并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指挥下组织实施抢险救援工作；发生中型地质灾害灾（险）情，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抢险救援工作；发生小型地质灾害灾（险）情，由管委会负责应对。
涉及跨区行政区域的，由市级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必要时向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请求支援。
[bookmark: _Toc12549][bookmark: _Toc5263]3.3响应分级
区级层面响应分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3.3.1一级响应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区级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1）发生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2）巨灾大难诱发的社会关注度高、危害大的次生地质灾害灾（险）情。
（3）省级已先期启动二级及以上应急响应。
（4）市级已先期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一级响应由区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建议，区指挥部报管委会主要领导同意。启动后按程序向社会公布。同时，上报省、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并按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3.3.2二级响应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区级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发生中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2）巨灾大难诱发的社会关注度较高、危害较大的次生地质灾害灾（险）情。
（3）发生跨区的、超出管委会应对能力的小型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
（4）省级已先期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5）市级已先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二级响应由区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建议，报区指挥部指挥长同意，并向管委会报告。启动后按程序向社会公布。同时，上报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并按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3.3.3三级响应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区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发生地质灾害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点地区、重大活动举办、重要会议召开等时期的小型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
三级响应由区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建议，报区指挥部指挥长同意。启动后按程序向社会公布。
区级层面根据地质灾害灾（险）情，综合研判确定是否启动响应和响应级别，发生灾害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点地区、敏感时段，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3.3.4响应级别调整
启动应急响应后，根据地质灾害发展变化趋势，由区指挥部办公室提出调整响应级别建议，并参照应急响应启动程序报批后，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bookmark: _Toc7590][bookmark: _Toc11032]4.预防与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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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防治方案。资规分局会同建环局、执法与安监局、社事局等部门依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每年年初拟订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报管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
（2）群测群防。根据已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将群测群防工作落实到乡（镇）长和村（居）委会主任以及受威胁群众，将“地质灾害危险点防御预案表”“防灾工作卡”和“避险明白卡”发到防灾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手中。
（3）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三查”制度，资规分局要充分发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专业技术支撑队伍的作用，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开展动态排查。加强对地震、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巡回检查，发现险情立即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让，并向上级部门报告。对发现的隐患，分轻重缓急，采取避险搬迁、排危除险、工程治理、群专结合监测等分类处置措施，及时消除（减轻）地质灾害威胁。
（4）驻守技术支撑单位。落实驻守技术支撑队伍，协助开展隐患排查、预案编制、群众转移安置、培训演练、应急调查与监测等工作，增强基层防灾力量。
（5）培训演练。要统筹专业力量开展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对相关部门（责任单位）负责人、乡（镇）村社干部、监测人员、志愿者、受威胁群众、工程建设单位及项目管理人员等进行全覆盖培训，提升防灾水平和避险能力。
[bookmark: _Toc28776][bookmark: _Toc7294][bookmark: _Toc16569][bookmark: _Toc70002897][bookmark: _Toc1086][bookmark: _Toc411]（6）综合治理。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的规模及威胁状况，分轻重缓急，采取避险搬迁、排危除险、工程治理等分类处置措施，加大地质灾害综合整治力度，及时消除地质灾害威胁。
（7）督导检查。各级地质灾害指挥机构适时派出工作组开展督导检查，重点检查责任落实、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预案编制、培训演练、物资储备、队伍建设等，推动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8）地质灾害预报。资规分局会同执法与安监局开展地质灾害预报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改进预报信息系统，不断提高预报准确率。
[bookmark: _Toc25867][bookmark: _Toc21062]4.2监测与预警
[bookmark: _Toc22694]4.2.1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要加快建设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和专业监测网络，配备专职监测人员和专业监测设备，逐步完善“群专结合”、“人技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形成覆盖全区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
[bookmark: _Toc7715][bookmark: _Toc144]4.2.2预警机制
（1）信息收集与分析
资规分局应积极与执法与安监局建立信息交换和共享机制，执法与安监局负责提供降水资料，包括气候趋势分析资料、实况降水数据、预报降水数据等。
（2）预警分级
资规分局、执法与安监局等部门负责设定地质灾害预报预警指标，对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相关区域进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警级别从低到高分别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蓝色预警：预计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
黄色预警：预计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
橙色预警：预计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
红色预警：预计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
（3）预警信息内容及发布
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突发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空间范围和风险等级等。区指挥部应加强预警信息管理，建立预警信息共享发布机制，实现预警信息的权威统一发布，提高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覆盖面。
1.发布权限。区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执法与安监局联合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会商，负责确定预警区域、级别，按相应权限发布，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
2.发布方式。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应及时通过预警平台、手机短信、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与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
3.发布对象。坚持分级预警原则，区级预警信息发布到乡镇（街道）、隐患点和有关行业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集市、农家乐、景区、安置点、在建工地等人口聚集区作为重点发布对象。
4.信息反馈。承担地质灾害防治与应急职责的有关部门（单位）接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及时向发布预警信息的部门反馈接收及响应结果。
（4）预警响应
预警信息发布后，预警区域内的当地乡镇（街道）要依照群测群防责任制的规定，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监测员和该区域内的群众；相关防灾责任人和当地群众要对照“防灾工作卡”和“避险明白卡”的要求，做好防灾的各项准备工作。
1.四级（蓝色）预警响应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24小时2个及以上区（市、县）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局部有超过100毫米的降雨，在市气象台发布蓝色预警信息后，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开展辖区防灾措施落实和值班值守情况抽查。区指挥部办公室督促监测人员开展巡查和监测，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准备，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的每日统计、分析和报告。
2.三级（黄色）预警响应
过去24小时2个及以上区（市、县）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在市气象台发布黄色预警信息后，同时在四级响应基础上，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与执法与安监局、社事局等部门对雨情、水情的动态跟踪和信息收集。会商研判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适时加密开展等级预报。督促指导乡镇（街道）、相关部门开展预警区域地质灾害重点巡查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与监测，必要时督促指导预警乡镇（街道）组织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主动避险转移。专家与技术支撑队伍等防御力量进入待命状态。
3.二级（橙色）预警响应
过去48小时市内2个及以上区（市、县）连续出现日雨量100毫米以上降雨，影响严重，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在市气象台发布橙色预警信息后，同时在三级响应基础上，会同执法与安监、社事等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的动态变化和信息收集，强化会商调度，及时向预警乡镇（街道）和区级有关部门动态通报。指导预警乡镇（街道）针对性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准备工作。督促指导预警乡镇（街道）组织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主动避险转移。专家与技术支撑队伍等防御力量进入待命状态。
[bookmark: _Toc4493]4.一级（红色）预警响应
过去48小时市内2个及以上区（市、县）连续出现日雨量100毫米以上降雨，并有日雨量超过250毫米的降雨，影响特别严重，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在市气象台发布红色预警信息后，同时在二级响应基础上，跟踪指导预警乡镇（街道）24小时开展巡查、监测、预警，落实“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等防灾措施。必要时派遣驻守技术支撑单位进驻预警乡镇（街道）。预备启动区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立即准备预警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防范应对背景资料。
（5）监测预警响应
专业监测预警发布后，专职监测员应第一时间开展预警区现场核查，若为异常预警，应检查预警设备和周围环境，及时向资规分局反馈，由资规分局组织技术人员分析误报原因，开展设备维护、排查检修及预警阈值修订等工作。若核实为有效预警，则立即启动监测预警响应。
1.四级（蓝色）预警响应。专职监测员及时开展现场核查，并在4小时内通过地灾智防APP上传现场照片并反馈核查结果，上报防灾责任人和资规分局，按照不低于1次/天的频率开展现场巡查。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加密与专职监测员联系，督促做好巡查、核实工作。资规分局在预警信息发布4小时内掌握现场情况，督促指导预警区落实各项防灾措施。资规分局督促指导乡镇（街道）开展预警核查与反馈，及时在系统审核辖区预警核实及处置结果。
2.三级（黄色）预警响应。在四级响应基础上，专职监测员按照不低于2次/天的频率加密现场巡查，并在3小时内通过地灾智防APP上传现场照片并反馈核查结果，通知受威胁群众做好防范工作，逐户告知受威胁的人员做好避险撤离准备；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赴现场组织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视现场隐患变化情况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主动避险转移；资规分局在预警信息发布3小时内掌握现场情况，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实地调查，分析发展趋势并提出应对策略。
3.二级（橙色）预警响应。在三级响应基础上，专职监测员按照不低于4次/天的频率加密现场巡查，并在2小时内通过地灾智防APP上传现场照片并反馈核查结果；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组织设定明显的危险警示标志，强化人员管控，视现场变化情况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主动避险转移；乡镇（街道）在预警信息发布2小时内掌握现场情况，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准备；资规分局强化当地乡镇（街道）各项防范措施落实的督促指导。
4.一级（红色）预警响应。在二级响应基础上，专职监测员应在1小时内通过地灾智防APP上传现场照片并反馈核查结果，动态加密现场巡查;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根据实际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受威胁群众按照“防灾明白卡”“避险明白卡”进行避险撤离；资规分局在预警信息发布1小时内掌握现场情况，督促指导当地乡镇（街道）落实“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组织专家研讨隐患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8082]4.2.3预警转换和结束
预警响应级别可视气象预报及实时雨情、水情、灾（险）情监测情况确定或逐步升（降）级。超出地质灾害预报预警时限，未再发布新的黄色预警以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或在预警时段内未发生地质灾害灾（险）情，需继续保持预警状态，在区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预警解除信息后，预警响应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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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840]5.1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70002909][bookmark: _Toc26296][bookmark: _Toc24800][bookmark: _Toc32563][bookmark: _Toc11420][bookmark: _Toc2744][bookmark: _Toc643][bookmark: _Toc18886]5.1.1报送流程
[bookmark: _Toc4160][bookmark: _Toc5618][bookmark: _Toc70002910][bookmark: _Toc18622][bookmark: _Toc30053][bookmark: _Toc6463]发现或接报突发地质灾害事件的乡镇（街道）、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及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向当地基层自治组织和群众示警，同时，向管委会及执法与安监局、资规分局等部门报告情况。管委会及执法与安监局、资规分局等部门应及时将地质灾害相关信息向市人民政府及上级应急管理、自然资源部门报告，每级上报时限不得超过1小时，必要时可先越级上报再逐级上报。当发生有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时，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等部门应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握情况，核准信息内容，统一数据口径，分别及时向管委会，市委、市政府及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电话报告或通过紧急信息报送渠道在30分钟之内报告，并在事发2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快报相关情况。市委、市政府对报告时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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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应尽可能详细说明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灾害类型、灾害体的规模、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等，同时提出已采取的对策措施及请求上级支援事项。对地质灾害灾情的速报，还应包括伤亡、失踪和受伤的人数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
[bookmark: _Toc12879][bookmark: _Toc2359][bookmark: _Toc9673][bookmark: _Toc9151][bookmark: _Toc9356][bookmark: _Toc2818][bookmark: _Toc25346]5.2先期处置
[bookmark: _Toc70002912][bookmark: _Toc26828][bookmark: _Toc4722][bookmark: _Toc5958][bookmark: _Toc7309][bookmark: _Toc4481]地质灾害发生后，区指挥部和乡镇（街道）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果断组织干部群众避险转移、自救互救，迅速采取排险措施，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警示标志，组织受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避险转移，组织抢险救灾队伍开展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护，对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核实，对重要设施、中大型企业破坏情况调查录像，提出抢险救援的重点，并按规定做好情况报告。
区指挥部办公室迅速调度了解灾情形势，提出启动区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的建议，组织支援力量进入预备状态。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迅速按照本单位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开展先期处置，及时向管委会报告工作进展并通报区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9081][bookmark: _Toc10988]5.3指挥部运行
[bookmark: _Toc17472][bookmark: _Toc18800][bookmark: _Toc13054][bookmark: _Toc5981][bookmark: _Toc32129][bookmark: _Toc70002913][bookmark: _Toc15948]5.3.1一级响应组织指挥与应急行动
在“四川省XX·XX（日期）XX（地名）XX（地质灾害类型）抢险救灾指挥部”或上级现场工作组领导下开展应对处置。先期处置阶段，实施以区指挥部为基础的扩大响应，成立“广安经开区XX·XX（日期）XX（地名）XX（地质灾害类型）抢险救灾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抢险救灾指挥部）”，下设若干工作组，由管委会主任任总指挥，管委会有关领导任副总指挥并兼任有关工作组组长，有关部门和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或成员。
应急行动主要有：
（1）区抢险救灾指挥部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报告灾情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上级领导指示批示要求，统一部署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视情请求上级部门给予援助。
（2）先期处置，总指挥或总指挥指定其他委领导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工作，灾害发生后迅速召开区抢险救灾指挥部会议。会议宣布启动区级一级响应决定，按程序启动区级一级响应，了解地质灾害信息、发展趋势、抢险救援需求，组织协调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先期应急处置工作；省、市级地质灾害指挥部抵达灾区后，将指挥权限移交给省、市级地灾指挥部，相关工作组并入省、市级工作组，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3）总指挥或总指挥指定其他委领导靠前指挥，实时组织抢险救灾工作，并视情派出多个工作组分赴重点区域现场督导；与省、市级指挥部取得联络后，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4）在区指挥部指导下组建后方协调中心，由1名副总指挥牵头负责。相关成员单位派联络员集中办公，负责协调、处理本单位有关工作；当上级现场工作组到达后，由省、市级级指挥机构对后方集中办公人员进行统筹、安排。
（5）区指挥部相关工作组迅速到位，牵头单位组织相关成员按职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与省、市级指挥部取得联络后，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6）区指挥部对外发布启动区级一级响应决定，协助编写应急处置工作简报，及时发布有关信息。有关工作组和成员单位组织、协调媒体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报道。
[bookmark: _Toc25192][bookmark: _Toc29509][bookmark: _Toc13252][bookmark: _Toc22626][bookmark: _Toc22698][bookmark: _Toc13078]5.3.2二级响应组织指挥与应急行动
在“广安市XX·XX（日期）XX（地名）XX（地质灾害类型）抢险救灾指挥部”或上级工作组领导下开展应对处置。先期处置阶段，实施以区指挥部为基础的扩大响应，成立区抢险救灾指挥部，下设若干工作组，由党工委或管委会分管地质灾害的委领导任指挥长，相关成员单位，管委会调研员及受灾乡镇（街道）的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分别担任常务副指挥长、副指挥长和相关工作组组长。
应急行动主要有：
（1）区抢险救灾指挥部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报告灾（险）情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上级领导指示批示要求，统一部署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指挥长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工作，灾害发生后迅速召开区抢险救灾指挥部会议。会议宣布启动二级响应决定，了解地质灾害信息、发展趋势、抢险救援需求，组织协调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市级地质灾害指挥部抵达灾区后，将指挥权限移交给市地灾指挥部，相关工作组并入市级工作组，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3）指挥长或指挥长安排常务副指挥长靠前指挥，对抢险救灾工作集中领导，并视情派出多个工作组分赴重点区域现场督导；与市指挥部取得联络后，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4）在市指挥部指导下组建后方协调中心，由1名常务副指挥长牵头负责。相关成员单位派联络员集中办公，负责协调、处理本单位有关工作；当上级现场工作组到达后，由市级指挥机构对后方集中办公人员进行统筹、安排。
（5）区指挥部相关工作组迅速到位，牵头单位组织相关成员按职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与市级指挥部取得联络后，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6）区指挥部对外发布启动区级二级响应决定，协助编写应急处置工作简报，及时发布有关信息。有关工作组和成员单位组织、协调媒体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报道。
[bookmark: _Toc20769][bookmark: _Toc27072][bookmark: _Toc29719][bookmark: _Toc13081][bookmark: _Toc13342][bookmark: _Toc20587]5.3.3三级响应组织指挥与应急行动
在管委会领导下，区指挥部负责从常态组织体系中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和受灾乡镇（街道）成立区抢险救灾指挥部，下设若干工作组，由党工委或管委会分管地质灾害的委领导任指挥长，相关成员单位，管委会调研员及受灾乡镇（街道）的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分别担任常务副指挥长、副指挥长和相关工作组组长。
应急行动主要有：
（1）区抢险救灾指挥部及时向党工委、管委会和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报告灾（险）情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上级领导指示批示要求，统一部署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指挥长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工作，灾害发生后迅速召开区抢险救灾指挥部会议。会议宣布启动三级响应决定，了解地质灾害信息、发展趋势、抢险救援需求，组织协调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指挥长或指挥长安排常务副指挥长靠前指挥，对抢险救灾工作集中领导，并视情派出多个工作组分赴重点区域现场督导。
（4）区抢险救灾指挥部相关工作组迅速到位，牵头单位组织相关成员按职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5）区抢险救灾指挥部对外发布启动三级响应决定，组织编写应急处置工作简报，及时发布有关信息。有关工作组和成员单位组织、协调媒体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报道。
5.3.4其他情况组织指挥与应急行动
区级层面未启动响应时，由事发地乡镇（街道）或其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应对处置工作。区指挥部办公室指导、协调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行动主要有：
（1）资规分局第一时间调度了解灾情信息、发展趋势，及时向指挥长和管委会报告。
（2）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各司其职，迅速指导当地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4081][bookmark: _Toc5227][bookmark: _Toc5498][bookmark: _Toc22117]（3）区指挥部办公室视情指派地灾防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工作组、专家组赶赴灾区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1545][bookmark: _Toc12963][bookmark: _Toc24488][bookmark: _Toc9941][bookmark: _Toc30280][bookmark: _Toc18319][bookmark: _Toc751]5.4应急处置主要措施
（1）加强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开展应急值班值守工作，根据应急工作需要，加强开展灾区气象条件和天气趋势监测预报，动态发布突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2）组织受地质灾害威胁区域内群众避险转移。指导事发地乡镇（街道）按照群测群防有关规定，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员和受威胁的群众，组织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危除险措施，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3）开展灾（险）情监测与研判。组织专业队伍及专家指导开展灾害现场应急调查和监测预警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监测，会商研判灾（险）情及发展趋势，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4）开展灾（险）情调查评估与报送。开展灾（险）情详细调查，对灾区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和统计汇总，按规定程序和要求及时报送灾（险）情信息和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5）开展人员搜救。立即组织基层组织、有关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组织协调各方应急救援力量，调配挖掘机、铲车、千斤顶、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装备，开展被困或失联人员搜救，并根据工作需要，按程序提请驻军及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援。现场救援队伍加强协调和配合，合理划分责任边界，遇有危险时及时传递警报，确保自身防护安全。
（6）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结合灾（险）情评估和趋势研判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专业技术队伍采取一定期限的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措施，延缓灾害发展进程，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防止造成二次伤亡。
（7）开展医疗救治。迅速协调组织应急医疗队伍赶赴现场，抢救受伤群众，必要时建立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加强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等医疗物资的组织调度，确保被救人员得到及时医治，最大程度减少伤员致死致残。统筹周边地区的医疗资源，根据需要及时分流重伤员，实施异地救治。开展灾后心理援助。
（8）安置受灾群众。开放应急避难场所或设置集中安置点，对安置场所进行地震、洪灾、地质灾害等灾害风险评估，确保安置场所安全；组织和调运食品、饮用水、帐篷、衣被等各类救灾物资，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严防火灾发生。鼓励采取投亲靠友等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安置受灾群众。
（9）抢修基础设施。抢修因灾损毁的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协调运力，优先保障应急抢险救援人员、救灾物资和伤病员运输需要。抢修供电、供水、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保障灾区群众生活需要和应急处置工作正常开展。
（10）维护社会治安。加强灾区治安、道路交通管理，加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安全保卫工作，依法打击各类犯罪活动，做好社会治安风险监测、矛盾纠纷化解，严密防范、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11）做好新闻宣传与舆情应对。统筹做好灾（险）情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新闻报道工作。加强舆论应对和引导，依法打击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
[bookmark: _Toc17508]5.5信息发布
[bookmark: _Toc3035][bookmark: _Toc11247][bookmark: _Toc27418][bookmark: _Toc26072][bookmark: _Toc5721]区指挥部应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向社会发布地质灾害防范和应急抢险救援相关信息。重要信息发布前，须征求党群部意见。管委会的相关重大决策、部署和小型地质灾害信息等，由区指挥部统一审核和发布。在区级媒体以上公开报道的稿件，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审核地质灾害的类型、规模、成因、性质及造成的损失等情况，执法与安监局负责审核抢险救援等应急处置情况。涉及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的，由资规分局、执法与安监局牵头会商有关部门共同审核。
要健全地质灾害信息发布机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对接，及时、准确、规范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对于链发性灾害，在定性前应使用“自然灾害”“暴雨灾害”等中性词语宣传报道，避免因灾害信息前后矛盾引发公众质疑和舆情。
[bookmark: _Toc13885][bookmark: _Toc6429][bookmark: _Toc70002920]5.6响应结束
[bookmark: _Toc8299][bookmark: _Toc17333][bookmark: _Toc16197][bookmark: _Toc2469][bookmark: _Toc70002921][bookmark: _Toc18336][bookmark: _Toc30276]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有效控制，灾区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区指挥部办公室提出终止响应的建议，按程序报请批准后宣布终止响应，应急救援阶段转入恢复重建阶段。
[bookmark: _Toc17913]6.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3817][bookmark: _Toc3188][bookmark: _Toc416][bookmark: _Toc23831][bookmark: _Toc15215][bookmark: _Toc8558][bookmark: _Toc22475]6.1灾情调查评估
[bookmark: _Toc70002922]区指挥部应组织对造成较大损失的地质灾害事件开展调查评估，查清事件的起因与过程，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形成事件调查评估报告，并按程序报送管委会及上一级地质灾害指挥部。
[bookmark: _Toc32266][bookmark: _Toc1276][bookmark: _Toc1136][bookmark: _Toc70002924][bookmark: _Toc13799][bookmark: _Toc12786][bookmark: _Toc5250][bookmark: _Toc12219]6.2恢复重建
[bookmark: _Toc40711662]中型、小型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结束后，事发地乡镇（街道）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原因按有关法规和政策，做好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并根据灾害损失实际，组织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相关单位按照各自职责给予指导，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恢复重建工作。
[bookmark: _Toc31246][bookmark: _Toc20792][bookmark: _Toc70002925][bookmark: _Toc22406][bookmark: _Toc27361][bookmark: _Toc9103][bookmark: _Toc11778][bookmark: _Toc17226]7.应急保障
管委会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和本应急预案，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3577][bookmark: _Toc69400375][bookmark: _Toc4279][bookmark: _Toc12688][bookmark: _Toc12370][bookmark: _Toc21678][bookmark: _Toc70002926][bookmark: _Toc28044][bookmark: _Toc20037]7.1队伍与装备保障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由消防救援队伍、各级各部门建立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等组成。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有关单位应储备必须的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和装备，保障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需要。
[bookmark: _Toc11252][bookmark: _Toc22143][bookmark: _Toc70002927][bookmark: _Toc8007][bookmark: _Toc69400376][bookmark: _Toc14532][bookmark: _Toc25697][bookmark: _Toc9224][bookmark: _Toc31658]7.2物资保障与避灾场所
区、乡镇（街道）要建立健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制定应急物资储备目录清单，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更新、登记和紧急配送机制，采取实物储备、商业储备、产能储备等方式，保证抢险救灾物资的供应。建立完善应急避灾场所，储备用于灾民安置、医疗卫生保障、生活必需等必要的专用物资。
[bookmark: _Toc69400377][bookmark: _Toc10644][bookmark: _Toc31205][bookmark: _Toc19330][bookmark: _Toc23257][bookmark: _Toc70002928][bookmark: _Toc15839][bookmark: _Toc2143][bookmark: _Toc30723]7.3通信与信息传递
[bookmark: _Toc4074][bookmark: _Toc10807][bookmark: _Toc32618][bookmark: _Toc4127][bookmark: _Toc23945][bookmark: _Toc20880][bookmark: _Toc70002930][bookmark: _Toc69400379]商经局牵头，组织协调灾区各电信运营企业做好通信应急保障工作，尽快恢复被破坏的通信设施，调度应急通信设备，保障应急抢险救援现场通信畅通。参与应急处置的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抢险救援单位，需确定一名负责人和联系人，实现部门间相关信息互通共享。
[bookmark: _Toc1185]7.4技术支撑保障
[bookmark: _Toc69400380][bookmark: _Toc18678][bookmark: _Toc17673][bookmark: _Toc1894][bookmark: _Toc70002931][bookmark: _Toc13889][bookmark: _Toc6838][bookmark: _Toc17136]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大对地质灾害防治及应急处置、抢险救援方法、技术、装备的运用和及时更新，积极支持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风险评估、监测预警、气象预报预警等相关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提升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和水平。
[bookmark: _Toc5780]7.5资金保障
区、乡镇（街道）应将地质灾害防治与应急处置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发生地质灾害时，财政部门要及时安排拨付相关资金。处置突发地质灾害所需财政负担的经费，按照现行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分级负担。
[bookmark: _Toc5309][bookmark: _Toc30494][bookmark: _Toc10962][bookmark: _Toc70002932][bookmark: _Toc17142][bookmark: _Toc20891][bookmark: _Toc9287][bookmark: _Toc2702]8.预案管理与更新
[bookmark: _Toc572][bookmark: _Toc27914][bookmark: _Toc24928][bookmark: _Toc20588][bookmark: _Toc70002933][bookmark: _Toc24713][bookmark: _Toc26578][bookmark: _Toc8669]8.1预案管理
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编制完善本预案，报管委会批准后实施。地质灾害易发区乡镇地质灾害指挥机构应参照本预案，制定完善本行政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强化审核，报同级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上级地质灾害指挥部备案。有关部门应制订本部门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经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批准后印发实施。
[bookmark: _Toc8018]8.2预案演练
各级地质灾害指挥机构每1年至少组织1次应急演练，相关部门和单位应积极配合参与。乡镇（街道）要按照实战化要求，针对排查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逐点组织受威胁群众开展防灾避险培训、演练，特别是要强化夜间和断路、断电、断网等特殊情境下的避险演练，且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应在每年主汛期前至少组织开展1次演练。
[bookmark: _Toc20617][bookmark: _Toc31843][bookmark: _Toc25756][bookmark: _Toc21241][bookmark: _Toc20580][bookmark: _Toc27697][bookmark: _Toc70002934][bookmark: _Toc9667]8.3预案评估更新
预案实施后，区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学习、宣传和培训；根据省级、市级、区级相关预案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适时组织预案评估和修订，组织审核，并报原审批机构批准后实施。
[bookmark: _Toc14631][bookmark: _Toc18240][bookmark: _Toc5679][bookmark: _Toc29172][bookmark: _Toc8749][bookmark: _Toc70002935][bookmark: _Toc3911][bookmark: _Toc26110]9.责任与奖惩
[bookmark: _Toc70002936][bookmark: _Toc30910][bookmark: _Toc8699][bookmark: _Toc8253][bookmark: _Toc28431][bookmark: _Toc20240][bookmark: _Toc9223][bookmark: _Toc14309]9.1奖励
[bookmark: _Toc40711673][bookmark: _Toc40711674]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置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相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bookmark: _Toc31928][bookmark: _Toc26477][bookmark: _Toc16490][bookmark: _Toc25037][bookmark: _Toc23381][bookmark: _Toc18877][bookmark: _Toc11092][bookmark: _Toc70002937]9.2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9387]对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处理；对地质灾害应急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有关人员，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8810][bookmark: _Toc28026][bookmark: _Toc70002939][bookmark: _Toc16115][bookmark: _Toc3190][bookmark: _Toc4645][bookmark: _Toc31422][bookmark: _Toc29947]10.附则
[bookmark: _Toc26317][bookmark: _Toc23862][bookmark: _Toc2770][bookmark: _Toc1138][bookmark: _Toc40777145][bookmark: _Toc290][bookmark: _Toc70002940][bookmark: _Toc19738][bookmark: _Toc11124]10.1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6765][bookmark: _Toc11134][bookmark: _Toc253][bookmark: _Toc11906][bookmark: _Toc40777146][bookmark: _Toc5664][bookmark: _Toc2916][bookmark: _Toc70002941][bookmark: _Toc30959]10.2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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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安经开区地质灾害指挥部人员名单

指    挥   长：孙  勇  党工委副书记
常务副指挥长：胡  燕  资规分局局长
李  平  执法与安监局局长
副 指  挥 长：彭建华  管委会三级调研员
张  建  社事局局长
付登伟  执法与安监局副局长
于  海  资规分局副局长
成         员：吴常胜  发改局局长                 
李元渊  财金局局长
马  力  商经局局长
张华锋  建环局局长
董俊  办公室副主任
杨琦华  社事局副局长
江琴琴  社事局副局长
邓茂春  公安分局副局长
[bookmark: _GoBack]张建辉  消防大队大队长 
王  瑜  党群部副部长
费渝洁  团工委副书记
张德斌  国网广安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主
任
夏吉友  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前锋供电分公司
经理
刘  军  中国电信广安分公司网运分局局长
陈  睿  中国移动广安前锋区分公司网络部
经理
晏柳蓬  中国联通广安前锋区分公司网络部
经理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资规分局，胡燕兼任办公室主任，于海、付登伟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如因工作调整职务变动由继任者自然接任，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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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安经开区地质灾害应急技术专家委员会

主  任：胡  燕   资规分局局长
副主任：于  海   资规分局副局长
成  员：杨川林   资规分局矿产资源管理股股长
杨主君   省地矿局一三七队工程师











附件3
广安经开区应对地质灾害组织指挥体系参考图
[image: 3333]

附件4
广安经开区应对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流程参考图

[image: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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